
 
 
9．2．5　制定并实施施工节水和用水方案,监测并记录施工水耗, 评价总分值为 8 分,并按

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: 
1 制定并实施施工节水和用水方案,得 2 分;  
2 监测并记录施工区、生活区的水耗数据,得 2 分;  
3 以堵为主，一抽为辅，减少基坑水排放，得 2 分； 
4 监测并记录基坑降水的抽取量、排放量和利用量数据, 得 2 分.


